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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7_96_91_E3_80_8A_E3_c122_483312.htm 《〈担保法〉若干

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颁布实施以来，对《担

保法》一些法律条文的确起到了很好的补充和说明作用。但

是，笔者在学习与适用的过程中，发现其部分内容不是对《

担保法》相关法律条文的解释，而是对这些法律条文的修改

，甚至直接否定，其合法性令人质疑，具体如下：一、《解

释》第三十条对《担保法》第二十四条的修改 《担保法》第

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

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

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对该法

律条文进行语意分析，我们必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

除非保证合同另有约定，只要债权人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而

与债务人协议修改主合同，保证人就不再承担保证责任。 但

是，《解释》第三十条针对该法律条文却做出了这样的“解

释”：“保证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数量、价款、

币种、利率等内容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同意的，如果减轻

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仍应当对变动后的合同承担责任；

如果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责任

。” “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履行期限作了变动，未经保

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期间为原合同约定的或者法律规定的

期间。” “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动主合同内容，但并未实

际履行的，保证人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 对该解释进行语

意分析，我们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虽然未经保证人



同意，债权人与债务人修改主合同的数量、价款、币种、利

率、履行期限等内容，在一定条件下保证人仍应当承担相应

的保证责任。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尽管《解释》的上

述规定为了避免同《担保法》第二十四条冲突的表面化（亦

即明显违法），而谨慎地选择了“变动”一词代替来“变更

”，但是无论对主合同内容的“变更”还是“变动”，无疑

都是对主合同内容的修改。至于有人认为，债权人与债务人

对主合同的上述内容进行修改，并不构成对主合同的“根本

性变动”，即这种“变动”实际上不是对主合同的变更，而

是对主合同的“非根本性变动”，笔者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

。因为，无论是根据我国民法的相关理论，还是《合同法》

第十二条规定，合同的数量、价款、币种、利率、履行期限

等内容都是合同的主要条款，有的甚至是合同的必备条款。

债权人与债务人修改合同的主要条款、必备条款，难道不是

对合同的变更吗？既然是对合同的变更，那么《解释》第三

十条与《担保法》第二十四条就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

合同，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保证人是否仍应当承担保证责

任这一问题，做出了不同的规定，前者对后者不是进行了修

改又是什么？二、《解释》第七十六条对《担保法》第五十

四条的否定 《担保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同一财产向两个

以上债权人抵押的，拍卖、变卖抵押物所得的价款按照以下

规定清偿⋯⋯抵押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的⋯⋯(该抵押物)

未登记的，按照合同生效时间的先后顺序清偿，顺序相同的

，按照债权的比例清偿⋯⋯。” 对该法律条文进行语意分析

，我们必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同一财产向两个以上

债权人抵押的，当事人未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签订



之日起生效的，实现抵押权时，如果合同生效的时间不同，

各抵押权人按照合同生效时间的先后顺序清偿；如果合同生

效的时间相同，各抵押权人按照债权的比例受偿。 但是，《

解释》第七十六条针对该法律条文却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同一动产向两个以上债权人抵押的，当事人未办理抵押

物登记，实现抵押权时，各抵押权人按照债权的比例受偿。

” 对该解释进行语意分析，我们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

：同一动产向两个以上债权人抵押的，只要当事人未办理抵

押物登记，那么在实现抵押权时，无论抵押合同生效的时间

是否相同，各抵押权人只能按照债权的比例受偿。 从以上分

析我们可以看出，《解释》第七十六条对《担保法》第五十

四条非常明显地进行了直接的否定。而否定则无疑又是一种

更明确、更彻底的修改。三、《解释》上述内容对《担保法

》上述法律规定的修改和否定是否合法？ 判断《解释》上述

内容对《担保法》上述法律条文的修改和否定是否合法，自

然离不开对制定机关法律解释权力的分析。那么，作为《解

释》的制定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对法律进行解释的权力到底

有多大呢？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

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第二条、《人民

法院组织法》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

作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法律解释的权

力仅限于对在审判过程中就如何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做出解

释。根据《宪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七条、《决议》第一

条、《立法法》第七条之规定，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务委员会才有权对法律进行修改，除此之外，任何机关、

团体和个人均无权修改法律。因此，《担保法》作为全国人



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依照法定程序

来进行修改，而绝对不能由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

来修改。如果最高人民法院这么做了，就是超越权限，就是

违法。那么，其违反法律规定对《担保法》上述法律条文做

出的解释，自然也是违法的。 司法解释作为最高人民法院对

在审判过程中就如何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做出的说明，其制

定应当遵循合法性原则，即应当根据法律规定本身的基本含

义和基本精神来进行，而不能超出法律规定本身所涵盖的范

围，否则就是对法律的修改，就是立法，而不是对法律的解

释。这一点早已经是法学理论界的共识了（详见张文显教授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9年联合出版

的《法理学》第三十一章，作者葛洪义教授）。 笔者认为，

最高人民法院在《解释》中做出的上述规定，即使确实比《

担保法》的上述法律条文更加符合司法实践的需要和相关法

理的原则，也不能掩盖其违法的性质。最高人民法院如果认

为《担保法》的上述法律条文确需修改，就应该依照法定程

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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